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贵银提复字〔2017〕8号                签发人：孙  涌

中国人民银行贵阳中心支行关于省政协
十一届五次会议第176号党派提案的答复
中国农工民主党贵州省委员会： 

你委提出的《关于提高创业担保贷款额度及贴息年限的建议》收悉。感谢你委对我省创业担保贷款工作的关心和支持！现就提案提出的有关问题答复如下。

改进和完善创业担保贷款（原小额担保贷款）政策，加大创业担保贷款支持力度，对于促进创业带动就业具有重要作用，有利于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。近年来，人民银行贵阳中心支行加强与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、省财政厅的沟通协调，努力推动创业担保贷款健康发展，持续完善相关配套措施，不断加大对贵州创业就业人群的支持力度，为大众创业、万众创新营造良好的环境。

一、关于提高创业担保贷款额度的建议

为进一步发挥创业担保贷款（原小额担保贷款）在支持创业就业工作中的积极作用，2015年，国务院印发《关于进一步做好新形势下就业创业工作的意见》（国发〔2015〕23号），明确将原小额担保贷款调整为创业担保贷款政策，并对贷款额度进行了调整。2016年，中国人民银行、财政部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联合出台《关于实施创业担保贷款支持创业就业工作的通知》（银发〔2016〕202号），财政部印发了《关于印发<普惠金融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办法>的通知》（财金〔2016〕85号），对贷款对象、额度、利率、贴息标准等相关政策进行了较大调整，进一步扩大了创业担保贷款的支持范围，加大了创业担保贷款的支持力度。

2017年，人民银行贵阳中心支行根据国家有关文件要求，联合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、省财政厅结合贵州实际，制定《贵州省创业担保贷款实施办法（试行）》（贵银发﹝2017﹞年83号），将我省原小额担保贷款政策调整为创业担保贷款政策，并对贷款对象、额度、利率、贴息标准等相关政策进行了较大调整。其中，在贷款额度方面，对符合条件的个人、合伙创业或组织起来的共同创业的借款人发放的创业担保贷款，人均最高额度由针对不同群体的5万元、8万元、10万元不等统一调整为10万元；对符合条件的小微企业，经办银行根据企业实际招用人数合理确定创业担保贷款额度，给予最高不超过200万元的创业担保贷款支持。

鉴于我省近期已根据国家政策要求，进一步放宽了创业担保贷款的最高贷款额度，扩大了政策支持范围，为确保政策实施的延续性和政策调整的科学性，我行将会同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、省财政厅对最新下发的《贵州省创业担保贷款实施办法（试行）》的实施效果进行监测分析，充分借鉴和参考你们提出的意见和建议，适时联合省财政厅、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向国家和省人民政府提出调整完善建议。

二、关于延长创业担保贷款贴息年限的建议

2017年，人民银行贵阳中心支行联合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、省财政厅制定了《贵州省创业担保贷款实施办法（试行）》（贵银发﹝2017﹞年83号），明确提出延长创业担保贷款期限，面对个人发放的创业担保贷款期限由最高不超过2年调整为最高不超过3年；贷款经经办银行认可，可以展期1次，展期期限不超过1年（展期期限内贷款不予以贴息）。面对小微企业发放的创业担保贷款期限最长不超过2年，贷款经经办银行认可，可以展期1次，展期期限不超过1年（展期期限内贷款不予以贴息）。

下一步，我行将会同有关部门，用好用足国家现行创业担保贷款政策，将《贵州省创业担保贷款实施办法（试行）》（贵银发〔2017〕年83号）落实到位，同时，加大政策执行调研力度，对政策落实情况进行监测分析，以充分发挥创业担保贷款政策在促进我省创业就业方面的积极作用。

中国人民银行贵阳中心支行    
2017年7月3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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